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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 2024 年度吉林省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行业

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的公示 

  

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梅河口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各招标代理机构，各有
关单位： 

  根据《吉林省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行业信用综合评价办法》（吉建招

〔2018〕2 号）文件要求，我厅组织市（州）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开展
2024 年度招标代理机构行业综合信用评价工作。 

  经市（州）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初审上报参评招标代理机构共 613

户，其中 A 等级 68 户，B 等级 465 户，C 等级 80 户。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复审

核查，拟对 67 户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为 A 等级，457 户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

价为 B等级，89 户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为 C等级，现将评价结果予以公示

（附件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2025 年第

34 号令）精神，招标代理活动实行项目负责人制，项目负责人对招标代理活动

全过程负责并可追溯，实名认证进场代理招标项目。我厅重点复审核查了参评
招标代理机构的项目负责人数据库，按照《关于加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

构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试行）》（吉建招〔2018〕7 号）等相关文件要

求，1958 名项目负责人符合条件，具备在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及场所代理依法

必须进行招标项目资格条件（附件 2）。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从业人员不足

5人或无项目负责人的招标代理机构，须补充从业人员和项目负责人并经企业

工商注册或经营场所所在地的市（州）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查后，

方可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及场所开展工程招标代理业务。 

  为发挥信用评价结果作为日常监管、评先争优、分类管理、招标人选择招

标代理机构的重要依据，对于 C级和未参评的招标代理机构，承接依法必须进

行招标项目招标代理业务前，由企业工商注册或经营场所所在地的市（州）级

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全面核查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等方面是否具备



依法从事招标代理业务并提供相关服务的能力，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要求的，方可进入各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及场所开展工程招标代理业务。 

  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本公示内容提出意见，进行监督。公示期

间，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向所在地市（州）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

意见。对市（州）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答复有异议的，可向省建设工程
招投标管理处提出书面申诉；书面申诉应阐明具体内容，并提供有关证据和准

确的联系方式，否则不予受理。 

  联 系 人：蔡 磊 

  联系电话：0431-82752636 

  联系地址：长春市贵阳街 287 号 邮编：130051 

  公示日期：2025 年 12 月 10 日-2025 年 12 月 16 日 

  

  附件：1.2024 年度吉林省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行业信用综合评价结果汇

总表 

     2.吉林省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机构项目负责人名册汇总表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5 年 12 月 10 日 

初审：刘艳莉 

复审：王亮 

终审：蔡磊 


